
浙江明牌珠宝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

管要求，结合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内部控制制度，在内部

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内部

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，并出具了《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公司监事会审

阅了《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，现发表意见如下：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 2023 年度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、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

情况，建立了较为完善和合理的内部控制体系，并推动内部控制体系有效执行，内部控

制体系的建立与有效执行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有序、高效开展，起到了较好的风

险防范和控制作用，确保了公司资产的安全、完整，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此外，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《关于对

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决

定书〔2023〕15 号），公司存在未准确披露控股股东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（或

下属子公司）关于日月光伏电池片“超级工厂”项目的筹划情况、用印管理不规范、董

事会秘书长期缺位等内部控制缺陷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

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警示函中相关事项，认真学习并总结，依照《证券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，积

极落实整改措施，已向浙江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。 

公司编制的《202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客观、真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

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及运行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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